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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科办发〔2026〕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科技学院专业招生计划 
动态调整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湖北科技学院专业招生计划动态

调整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 
湖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

2026 年 4 月 15 日 

湖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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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科技学院专业招生计划 
动态调整办法 

 

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建立健全以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质量

为导向的专业招生计划动态调整机制，通过增减专业招生计划，

促进各专业重视内涵发展、特色发展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核心

竞争力。现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通过构建关键绩效指标（KPI）体系，对全校专业办学状态

进行年度“健康诊断”，将诊断结果与下一年度招生计划挂钩，

形成“监测-评估-反馈-调整”的闭环管理机制，推动教育资源

向优势特色专业集聚，促进专业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核心评估指标与风险分类 

采用“加权风险积分法”对各专业办学质量与发展风险进行

量化评估与分类。 

（一）数据采集 

每年秋季学期，采集各专业上一轮招生及最近一届毕业生的

完整数据，围绕“入口”（招生吸引力）与“出口”（就业质量）

两个关键环节，设定以下七个核心评估指标及预警阈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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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类别 具体指标 
预警

方向 

预警

阈值 
数据来源与说明 

招生吸引

力（入口） 

一志愿率 
过低

预警 
<20% 

反映专业对考生的直接吸引

力。 

前三志愿率 
过低

预警 
<60% 

反映专业在考生中的主流认

可度。 

调剂率 
过高

预警 
>30% 

反映生源对专业的志愿匹配

度，负向指标。 

报到率 
过低

预警 
<90% 

反映录取学生对专业的最终

选择意愿。 

就业质量 

（出口） 

初始就业率 
过低

预警 
<86% 

反映毕业生离校时的就业落

实广度。 

单位就业率 
过低

预警 
<70% 

反映毕业生就业质量与稳定

性。 

升学率 
过低

预警 
<11.6% 

反映毕业生学术发展潜力与

高质量培养能力。 

备注：预警阈值设定，依据上一年度的发展实际，每年动态调整 1次 

（二）风险积分计算 

1.单指标判定：专业某项指标数据达到或劣于预警阈值，即

判定该指标“触发预警”。 

2.权重赋值：依据各项指标对专业发展影响的权重，赋予相

应分值。 

指标类别 具体指标 权重 逻辑依据 

招生吸引力 

（入口） 

一志愿率 10% 优质生源吸引力的核心指标。 

前三志愿率 15% 专业口碑与社会认可度的集中体现。 

调剂率 20% 
反映专业主动选择价值的负向关键指

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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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类别 具体指标 权重 逻辑依据 

报到率 10% 考生及家长对专业选择的最终确认。 

就业质量 

（出口） 

初始就业率 20% 
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适配度的直接体

现。 

单位就业率 15% 
衡量就业质量与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指

标。 

升学率 10% 体现人才培养层次与学术发展潜力。 

合计  100%  

3.风险值计算：专业加权风险值（R）=∑（单项指标权重×

预警触发系数）。预警触发系数为 1（触发），0（未触发）。R 值

介于 0 至 1 之间。 

4.修正条款：若某专业初始就业率≥86%且升学率≥20%，则

该专业“单位就业率”指标即使低于 70%，亦不视为触发预警（即

该指标的预警触发系数强制设为 0）。 

（三）专业分类标准 

依据风险值 R，将专业划分为以下三类： 

1.A 类（优先发展型）：0≤R≤0.15。专业办学质量高，社

会需求稳定，各项指标表现良好或仅有个别非核心指标预警。 

2.B 类（预警观察型）：0.15<R≤0.45。专业在核心指标或

若干非核心指标上存在预警，发展面临一定挑战，需限期改进。 

3.C 类（重点调控型）：R>0.45。专业在招生或就业等核心

环节存在多项短板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，亟需调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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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招生计划动态调整规则 

以上一年度招生计划数为基准，依据专业分类结果，对下一

年度招生计划进行差异化调整： 

1.A 类专业（优先发展型）：招生计划原则上上浮 5%-15%，

具体比例结合学校发展规划与资源承载能力综合确定。 

2.B 类专业（预警观察型）：招生计划原则上保持稳定，可

进行微调，增减幅度控制在-5%至+5%之间。 

3.C 类专业（重点调控型）：招生计划原则上核减 15%-25%。 

四、特殊情形与豁免条款 

1.新设专业保护期：获批招生未满三届的新设专业，纳入观

察期，暂不参与招生计划调整，但需按要求提交年度专业建设进

展报告。 

2.国家战略与特殊专业：涉及国家战略急需、基础学科、艰

苦行业或具有重要文化传承价值的特色专业，可依程序申请指标

豁免权。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可参照执行。 

3.不可抗力因素：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、行业突发性震荡等

不可抗力导致数据普遍异常的，经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

可暂缓实施当年调整方案。 

五、组织实施与工作流程 

1.数据核定：由招生就业处牵头，组建专项工作组，完成数

据采集、交叉验证及公示工作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。 

2.初评与申诉：计算各专业风险值并形成初评分类，结果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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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至各教学学院。学院如有异议，可在 5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申

诉材料及相关佐证。 

3.审议决策：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，审议初

评结果及学院申诉，最终确定专业分类与各专业招生计划调整方

案。 

4.下达与备案：正式公布并下达下一年度分专业招生计划，

并按相关规定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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